第三部分 技术参数及要求
一、项目概况
根据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二项和第四项要求，医疗机构的放射诊疗设备和检测仪表，应当定期进行稳定性检测、校正和维护保养，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资质认证的检测机构每年至少进行1次状态检测；放射诊疗设备及其相关设备的技术指标和安全、防护性能，应当符合有关标准与要求。
二、检测内容
	序号
	品目名称
	数量
	预算（元）
	最高限价（元）

	1
	放射工作场地射线装置防护检测
	1项
	80000
	54500

	2
	放射设备性能检测
	1项
	70000
	70000


1、放射工作场地射线装置防护检测
	序号
	装置名称
	数量（台）

	1
	PET/CT机
	1

	2
	SPECT/CT机
	1

	3
	核医学科场所
	1

	4
	TOMO
	1

	5
	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
	3

	6
	后装治疗机
	1

	7
	DSA机
	1

	8
	CT机
	3

	9
	DR机
	1

	10
	移动DR机
	2

	11
	数字胃肠机
	1

	12
	乳腺机
	2

	13
	全身骨密度仪
	1

	             合计
	19


2、放射设备性能检测
	序号
	装置名称
	数量（台）

	1
	加速器
	3

	2
	移动拍片机
	2

	3
	TOMO加速器
	1

	4
	DSA机
	1

	5
	CT机
	3

	6
	DR机
	1

	7
	后装治疗机
	1

	8
	数字胃肠机
	1

	9
	乳腺机
	2

	10
	PET-CT机
	1

	11
	SPECT机
	1

	合计
	17


三、成果交付
1. 出具独立、正式的《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报告》和《放射诊疗工作场所防护检测报告》，（一式肆份，含电子版）。
2. 报告格式必须规范，符合国家及地方卫健部门的要求。
3. 每份报告必须有检测人、审核人、批准人签字，并加盖检测机构公章和资质章（CMA章或职业卫生服务资质章）。
4. 报告结论必须清晰、明确，对不合格项要有显著标注。
5. 报告能顺利通过当地卫健部门的监督检查或《放射诊疗许可证》校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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